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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2682.htm 司法考试制度实施两

年多来，对促进司法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如过去的司法考试录取率较低，使一些边远和

基层地区出现法律职业后继乏人的现象。对此，确实需要有

关部门跟踪研究，拿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目前，司法考试的

年录取率是根据法院、检察院和律师系统每年的自然减员和

补充人数需求确定的。从总体上看，录取人数足以满足法律

人才市场的需求。问题是，录取人员在地域分布上不均衡，

东部多、西部少，中心城市多、基层和边远地区少。对此，

国家应当在过去对西部地区考生实行特殊政策的经验基础上

，继续完善这一政策，并适当将该政策推行到内地的一些基

层地区。但与此同时，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优惠政策不能

无边，如学历至少应为大专，分数不能降太多，且享受优惠

政策的考生证书应有别于其他证书，而且其效力仅限于在这

些“司法区”执业；二是享受优惠政策的只能是当地考生，

要严防出现类似高考中的“移民腐败”现象；三是要通过建

立其他制度，如法官、检察官的地域交流制度，上级法官、

检察官的基层工作经验制度等，来缓解西部和基层的人才匮

乏。 司法考试实施两年多来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与目

前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制度不衔接。按照现行人事制度，进

入法院、检察院工作必须参加公务员考试，而《法官法》和

《检察官法》则规定，担任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必须通过

司法考试。这就导致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后，不



能进入法院、检察院，而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检察院

的，又不能担任法官、检察官。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已经

通过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真正进入法院、检察院的相

当少。这与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两种考试制度之间的

不协调有关。因此，建议今后当法官、检察官的，只需通过

司法考试，而对从事行政管理的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则

只要求其通过公务员考试。 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法院、检察

院的人才危机，与这些地方的执法环境不好、司法人员的社

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差不无关系，各级领导应从“依法治国”

的高度重视司法工作，采取切实措施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使法院、检察院成为一个令一切法律人神往的地方，成为

一个维系公平正义的地方。另外，各级法院、检察院和政法

机关的领导，应将本院的人才培训视为大事来抓，以提高司

法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应考能力。 总之，司法考试作为一

项有着较高声誉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它的高标准、严要求

应当坚持，不能轻易将门槛降低。对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应区别对待，并将重点放在司法考试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措施

的完善上。否则，严把“入口关”的立法初衷就可能会受到

损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